附件1
2025年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指南及要求

为深化教育教学改革，充分调动学校广大教师投身教学研究与改革的积极性，培育优秀教学改革成果，现决定开展2025年度校级教学改革项目申报工作，具体事项如下：
一、立项原则
1.教学改革项目以落实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，围绕学校应用型人才培养目标，结合教育部和上海市重大教育改革计划，聚焦教育教学关键问题，解决难点和痛点，形成学校教育教学改革的亮点和特色。
2.倡导教学成果培育和教改项目立项相结合，通过项目立项支持开展研究与实践，提前谋划培育高层次高等教育教学成果。
3.教学改革项目申报以团队、集体为单位，有较好的研究和实践基础，预期可以取得较好的教育教学改革和实践成果。
二、申报指南
教学改革项目选题采取校、院选题相结合，校级选题主要聚焦解决学校教育教学过程中痛点、难点问题，具有整体性、系统性、前瞻性；院级选题聚焦学院或专业（群）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重要问题。
本年度教改项目可围绕以下选题：课程思政建设与实践、一流专业建设（深化“四新”建设等）、人才培养模式改革（创新卓越工程师培养、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等）、教育教学数字化转型、教师教学能力提升、质量评价与保障（深化教育教学评价改革等）、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等。
三、教学改革项目验收要求
1.完成项目任务：按照计划安排，完成项目规定的各项任务，包括教学计划、课程设计、教材编写、教学方法改革等。
2.研究成果质量：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，研究方法科学；研究内容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和实际应用价值，能为学科建设、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有益的参考，提升教学质量和效果，且具有借鉴和推广价值。
3.就相关建设内容召开1-2次项目研讨会。
4.至少公开发表2篇研究内容相关的教改论文（或1篇核心）。
5.结题验收材料：结题验收时，项目负责人需向所在二级学院办公室提交验收材料，提交的材料须齐全、完整，符合规范要求，包括《上海建桥学院重点教学改革项目验收表》（SJQU-QR-JW-049）、项目验收总结报告（5000字以上）及支撑材料（体现成果实践应用及其效果的支撑材料和分析报告、发表的教研论文、专著、教材、实验指导书、实践报告等）。各二级学院需做好相关材料的归档保存工作。
6.项目经费使用：预算编制符合实际情况，符合《教学内涵建设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（SJQU-WI-JW-017）规定。
四、研究时间
教学改革研究项目建设周期为2年，研究时间为2025年1月至2026年12月。其中，各二级学院须于2025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中期检查工作，并于2026年12月底前完成项目验收工作。各项目负责人应按照规定时间节点，认真做好相关材料准备和提交工作。
五、申报程序及材料提交
1.本年试行内涵建设项目的院级管理机制，请各二级学院根据实际情况和发展需求，组织本院教师进行项目申报。申报人需按要求填写《教学改革与教学基本建设立项申请书》（SJQU-QR-JW-008），申请书模板可在ISO网站下载。各二级学院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，择优确定立项项目。已立项的建设项目，由负责人签订《上海建桥学院重点课程和教学改革项目合同》（SJQU-QR-JW-028）。
2.请各二级学院于2025年3月14日前，将本院立项项目清单（盖章版）（一式一份）、专家评审意见（签字版）（一式一份）以及合同（一式三份）报送教务处备案，纸质版交至学生事务中心305袁静处，电子版发送至22150@gench.edu.cn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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